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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阿尔巴尼亚*、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贝宁*、多民族玻
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
希腊* 、危地马拉、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 、意大利*、约旦、
列支敦士登*、立陶宛*、马尔代夫、墨西哥、摩纳哥*、黑山*、摩洛哥*、荷
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勒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
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
士、泰国、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决议草案 

  16/… 
关于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及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务 

 人权理事会， 

 重申人权委员会 1994年 3月 4日第 1994/45号决议，其中决定任命一名关于暴
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及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 

 还重申理事会 2008年 3月 28日第 7/24号决议， 

 又重申理事会 2007 年 12 月 14 日关于将妇女的人权贯穿于整个联合国系统工
作的第 6/30 号决议、人权委员会和理事会关于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所有决议、
大会关于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所有决议，并回顾了安全理事会关于妇

女、和平及安全的决议，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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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理事会 2007年 6月 18日关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体制建设的第 5/1号决
议和关于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执行人行为守则的第 5/2 号决议，并强调任务
执行人应根据这些决议及其附件履行他/她的职责， 

 1.  欢迎关于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及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作； 

 2.  决定将关于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及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三
年； 

 3.  请特别报告员在执行任务时，在《世界人权宣言》及所有其它国际人权
文书，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

和《北京宣言与行动纲领》的框架内： 

(a) 向各国政府、各条约机构、专门机构、负责各种人权问题的其它特别
报告员以及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包括妇女组织，寻求和接收有关暴力侵害

妇女、其原因及后果的资料，并对此类资料做出有效反应； 

(b) 建议在当地、国家、区域、国际各级可采取的措施、方式和方法，以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暴力及其原因，并纠正其后果； 

(c) 与理事会所有特别程序和其它人权机制，以及各条约机构携手工作，
同时虑及理事会请其经常性地和系统地将妇女人权与性别观纳入其工作中的要

求，并在履行其职责时与妇女地位委员会密切合作； 

(d) 继续对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及后果问题，包括涉及公民、文
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暴力侵害妇女的原因，采取综合全面的办法； 

 4.  赞赏地注意到迄今为止向特别报告员提供的合作，并吁请各国政府： 

(a) 继续在特别报告员履行其任务时给予合作与协助，包括提供所要求的
资料； 

(b) 就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访问请求，和特别报告员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包
括认真考虑此类请求以做出顺应回复，并就此类访问的后续工作以及贯彻和执行

各种建议与特别报告员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5.  请特别报告员根据理事会年度工作方案向理事会提交报告； 

 6.  请特别程序，并邀请联合国机关与机构，特别是联合国促进两性平等和
增强妇女权能署，专门机构与政府间组织、条约机构与有关的民间行为者在其各

自工作范围内考虑防止和消除各种形式暴力侵害妇女与女孩的问题，并在特别报

告员履行他/她任务时给予合作与协助； 

 7.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继续向特别报告员提供有效履行他/
她任务，包括进行访问以及就访问采取后续行动所必要的所有协助，特别是工作

人员与资源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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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请秘书长确保提请妇女地位委员会、大会以及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注
意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并请特别报告员每年向委员会做口头汇报； 

 9.  决定根据理事会年度工作方案，作为高度优先事项，继续审议消除一切
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及后果问题。 

 

     


